
桃園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健康檢查補助標準表 

金額：新臺幣（元） 

項次 補助對象 補助標準 

一 

市長、副市長、秘書長、副秘書長、參事、

技監、顧問、參議、一級機關正、副首長、

區長、二級機關首長及各級學校校長 

每年 1 萬 6,000 元或每 2 年 3 萬

2,000元 

二 

各機關單列薦任第 9職等以上職務及市立

幼兒園園長 

1、 滿 50歲：每年 1萬 6,000元或

每 2年 3萬 2,000元 

2、 未滿 50歲：每年 8,000元或每

2年 1萬 6,000元 

三 

高風險職務人員 1、滿 40 歲：每年 4,500 元或每 2

年 9,000元 

2、未滿 40歲：每 2年 4,500元 

四 
第一至第三項次人員以外，滿 50歲之公教

人員（含駐衛警察） 
每年 3,500元或每 2年 7,000元 

五 

第一至第三項次人員以外之下列人員： 

1、 40歲以上未滿 50歲之公教人員（含駐

衛警察） 

2、 於現職機關、學校連續服務滿 1 年且

年滿40歲以上之聘僱人員及約用人員

（含職務代理人） 

3、 未滿 40歲從事重複性、輪班、夜間、

長時間性工作等有危害安全及衛生顧

慮工作之下列人員： 

(1)公教人員（含駐衛警察） 

(2)於現職機關、學校連續服務滿 1 年

之聘僱人員及約用人員（含職務代

理人） 

每 2年 4,500元 

  備註：1、本表各歲數係指前一年度 12月 31日止滿歲者。  

        2、本表所稱高風險職務人員，指擔任經銓敘部依「公務人員危勞職務認定標準」核備職務之人員。 

        3、本表所列補助對象，應至經衛生福利部評鑑合格之醫院或教學醫院、經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

品質策進會認證之診所，或經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一般體格與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實施健康檢

查，如未於上述醫療機構實施者，其檢查費用即無從予以補助。 

        4、經勞動部公告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雇主應對在職勞工施行健康檢查規定之機關（構），其

(115年1月1日生效) 中華民國114年12月11日府人給字第11403263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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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健康檢查應依該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5、本表未定事項，依「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及參照「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

查補助基準表」辦理。 

        6、本表自 115年 1月 1日起生效。 



法規名稱：公務人員危勞職務認定標準

發布日期：民國 107 年 05 月 11 日

第 1 條

本標準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七條第四項及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第 2 條

本標準所定公務人員危勞職務，應本於專業知能，從事兼具下列特性之職務：

一、危險性工作：指從事具有危害身心健康或生命安全之工作。

二、勞力性工作：指從事須輪班、夜間工作、工作時間因職務特性必須超過一般勤務時間或具高

度變動性，致超越一般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工作負荷之工作。

第 3 條

1   權責主管機關擬議危勞職務酌減方案時，應統整所轄或所指揮監督之相關機關相同職務運作狀況，

依下列評估項目認定之：

一、擬認定之危勞職務工作內容之危險性。

二、擬認定之危勞職務工作內容之勞力性。

三、現有人力運用狀況。

四、未來人力運用規劃。

2   前條危勞職務及前項評估項目、評估細目及其評估基準，如附表。

第 4 條

1   權責主管機關認定之危勞職務，應以職務所在機關之組織法規或編制表所訂專任職務之職稱，並

經銓敘審定且實際從事危險性及勞力性工作之職務為限。

2   權責主管機關認定之危勞職務，其自願退休與屆齡退休年齡應併予調降。

第 5 條

1   權責主管機關認定危勞職務範圍之原則如下：

一、屬警察人員、消防人員、醫護人員或其他全國一致性之危勞職務，其認定之範圍及年齡酌減

方案由該職務之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先行協商一致性之認定原則。

二、非屬前款所定全國一致性之危勞職務，由各該權責主管機關依其業務屬性認定之。

2   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依前項第一款規定協商後，仍無法達成一致性之認定原則者，得由銓敘部邀

集各該權責主管機關協商認定之。

3   權責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擬議之危勞職務範圍，應依本標準第二條、第三條及其附表所定評估

項目、評估細目及其評估基準覈實認定；所擬議範圍之原則及年齡酌減方案，由銓敘部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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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1   權責主管機關認定之危勞職務，應依第三條所定評估項目通盤覈實檢討後，擬議危勞職務之範圍

及年齡酌減方案，檢同各項評估資料，送銓敘部核備。

2   權責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擬議之危勞職務範圍及年齡酌減方案之表件格式，由銓敘部訂定之。

第 7 條

1   本標準施行前已依原公務人員退休法認定之危勞職務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原經銓敘部認定之危勞職務及退休年齡，得繼續適用至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配合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全國醫護人員危勞職務職稱及範圍全面檢討方案，經銓敘部備查得

繼續適用原醫護危勞職務退休年齡規定至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者，於本標準施行後，

繼續適用原規定至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2   前項第一款所定原經銓敘部認定之危勞職務及退休年齡，應由權責主管機關依本標準規定重新認

定，並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以前，送銓敘部重新核備；逾期未經銓敘部重新核備

者，原經銓敘部認定之危勞職務範圍及退休年齡，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不再適用。

第 8 條

權責主管機關對於經銓敘部核備之危勞職務，遇有組織變更、業務緊縮或調整人力運用等情況，

應適時檢討其認定範圍。

第 9 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一日施行。


